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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說明： 

 
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分為「評鑑檢核表」與「總

結報告內容」二大部分，謹分別說明撰寫方式如下： 

壹、評鑑檢核表： 

1. 請評鑑委員就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行政四大面向下之各檢核重

點，逐一給予評分 (特優、優、良、尚可四等第)。 

特優：執行成效優異且彰顯特色，並有完備妥適的佐證資料足以

證明。 

 優 ：執行符合辦學基本要求且具良好成效，並有完備妥適的佐

證資料足以證明。 

 良 ：執行符合辦學基本要求且具成效，並有佐證資料足以證

明。 

尚可：執行勉強達到辦學基本要求，或執行成效未達預期，或佐

證資料不足。 

2. 請評鑑委員就四大面向之檢核結果，進行通盤考慮與檢視，給予

該單位認可結果，評定「通過」、「待改進」或「不通過」。 

貳、總結報告內容： 

1. 為求明確呈現報告內容，請評鑑委員依格式撰寫，並統一使用撰

寫之語文。 

2. 請評鑑委員於報告內容之首，撰寫整體摘要，簡要說明評鑑結果

之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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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評鑑檢核表 

1.教學面向 

檢核重點 

成績表現 

特

優 
優 良 

尚

可 

1-1 單位定位、教育目標及發展策略間之關聯性

明確合理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2 課程規劃與開設能符合單位教育目標之達成

與核心能力之培育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3 教師遴聘與組成能符合單位教育目標、課程

規劃、學生學習與系所發展之需求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4 教師能符應單位教育目標與學生特質，設計

課程與教學方式，並展現教學成效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5 能制定合理的招生規劃與方式，並能掌握與

分析學生的組成與提供入學輔導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6 能掌握並分析學生課業、課外活動、生活及

職涯學習表現。 
    

1-7 具備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果之檢討與回饋機

制。 
    

1-8 能展現推動國際教學及研究交流合作之成

果。 
    

2.研究面向 

檢核重點 

成績表現 

特

優 
優 良 

尚

可 

2-1 能依自我定位展現合宜的產、官、學關係與

成果。 
    

2-2 教師能展現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可之學術與

專業表現成效。 
    

2-3 學生能展現所屬專業領域普遍認可之學術與

專業表現成效。 
    

3.服務面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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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核重點 
成績表現 

特

優 
優 良 

尚

可 

3-1 能運用教學資源與研究成果，善盡社會責

任。 
    

3-2 教師能參與校內外服務，並展現其服務精神

及成果。 
    

3-3 學生能參與校內外服務，並展現其服務精神

及成果。 
    

4.行政面向 

檢核重點 
成績表現 

特

優 優 良 
尚

可 

4-1 具備運作合宜之行政管理機制，且行政資

源、設施（備）等能支持單位經營與發展。 
    

4-2 能提供教師在教學專業發展與學術生涯發展

上，合理且運作良好之支持系統。 
    

4-3 能提供學生在課業、課外活動、生活及職涯

學習上，合理且運作良好之支持系統。 
    

4-4 具備畢業生追蹤管道，並能掌握其表現以回

饋辦學。 
    

4-5 具備完善之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，並能持續

進行回饋與改進。 
    

*受評單位可依其發展特色，自行增列各面向之檢核重點。 

項目綜合認可結果 
通過 待改進 不通過 

  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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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總結報告內容  

一、 報告摘要 

為順應國際化之趨勢，建議貴院系所調整教學策略及方向，於課程規劃

方面，大學部分組、學群之規劃，宜參酌學生生涯發展、國家考試以及

貴院系所教育目標，設計符合教育目標、各組設立宗旨之課程；在研究

人力方面，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取教師員額，以延聘符合貴系發展目標而

有潛力之青壯專業人才及教授跨領域多元課程之師資；在行政運作方面，

就學生意見處理機制的設立、職工人力的優化、新進教師公文及經費核

銷行政工作之協力，為妥適之安排改進。本次自我評鑑規劃項目、內容

說明、參數呈現、成效說明及改善建議，基本上周延妥適，如能盤點強

項，善用優勢，規劃更有建設性之發展，當能建立具有本土特色並跨足

國際之頂尖法律學院。 

 

二、 前言 

法律學院之教育目標，在於培養法治社會所需之法律專業人才，使其負

有深化民主法治之使命感，養成兼具專業知識、人文關懷及社會責任之

法律人。為因應少子化及國家考試之變革，順應國際化之趨勢，宜調整

教學策略及課程，以達頂尖法律學院之目標。 

 

三、 教學面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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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課程規劃 

(1)組別間與學制間課程開設方式  

貴系大學部課程規劃部分，雖已提供學生多元化之選擇，但三組必修課

程規劃並不完全明確，同質性高，宜針對財經法組設立財經相關必修課

程，司法組設立司法實務相關必修課程，進行課程調整。前次評鑑(108

學年度)已作相關之改善建議，允宜加快改善腳步。 

貴系法律碩士、法學博士，課程規劃制度完整，值得肯定。學生對於教

師之教學熱忱，亦給予高度肯定。惟師資量能不足及教學負擔仍重，且

多位教師擔任校方行政工作，恐排擠研究量能。 

教師必修課程負擔大，時間精力多集中在必修課程，無暇開設選修課程，

宜改善教師教學負擔。 

2、 多元化課程 

貴系因應社會之需求，規劃十二個專業學群，確實能促使學生跨領域學

習，強化學生之跨領域專業能力，頗足稱道，惟取得證書學生人數不多。

另各該領域設定之目標與課程內容，與傳統領域學群之差異性，以及學

生未來發展之關聯性等等之說明較不清楚，宜考慮整併、刪減或修正學

群制度。 

另課程之規劃應符合畢業生未來生涯之發展，除國家考試外，應符合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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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就業之方向，朝向更多元化規劃  

3、英語授課 

(1) 鼓勵措施 

貴系積極推動外語授課，已建立「國立臺灣大學推動英語授課補助實施

要點」，對於鼓勵教師開設英語課程，確有積極之作用，對於增加學生

瞭解英美法制及英語之使用能力，確有貢獻。 

(2) 國際化課程之規劃 

為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，近年已延攬各國法學領域之重要學者擔任客座

講座，並開設多元化之英語課程，推動國際教學之績效亮眼，值得肯定。

貴院教師積極參與外國校際交流，且與貴院系所延攬之客座講座，教學

相長，相互切磋，推展國際合作之成果，十分卓越。 

惟對於東亞法學與比較法學研究課程之規劃與開設該課程之目標（除提

升學生語文能力外），包含應聘客座教授之制度，課程規劃類別、課程

內容、講座國別專長分析、授課方式以及學生選課情形與回饋機制、教

學評估，以及其與學生未來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關連性，仍有改善空間。

講座課程相當多元，值得肯認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貴系 

學士班三組課程規劃並不完全明確，建議宜因應社會國家之需求，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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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組別重新檢視課程之內容安排，並調整必修課程，降低教師必修課

程負擔，亦可有時間提供多元選修課程。 

評估目前學士班與博碩士生合開課程之情形，考量博士班之特性，亦可

開設或與他系合開專屬課程，例如實證研究統計方法。 

貴系宜瞭解學生參與外語教學課程之情形，以及是否有困難、如何鼓勵

學生參與課程並提供改善之措施。 

考量博士獨立研究能力及學術嚴謹度，關於博士班學生第二外語之修習，

應予維持，但在同時考量不降低學術研究能力之情形下，就第二外語或

英語能力提升之間，保有彈性考量空間。 

四、 研究面向 

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教師研究成果 

教師學術研究成果頗為豐碩。五年來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共 895篇，其中

TSSCI的論文有 124篇，研討會議論文 254篇，對於我國的學術研究頗

有貢獻。113學年度全院學生共計 1426人，專任教師僅有 46名，除了

教學以外，尚須兼顧行政相關事務及社會服務，在沉重負擔之情形下，

能有如此豐碩之研究成果，實屬難能可貴。 

基本上，教師除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外，亦從事政府其他單位、財團

法人或民間企業之委託研究案，努力展現合宜之產、官、學關係與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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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貴系師資涵蓋大陸法系及英美法系相關研究人才，研究成果斐然。 

2、 學生參與研究 

研究生積極參與研討會，並在我國各大法學期刊發表論文，充分展現參

與學術之熱忱，研究成果頗為豐碩。博士生參與教師執行計畫之研究與

資料整理收集之情形相當普遍，值得肯定。但學士班學生參與研究計畫

之人數寥寥無幾，與其他學校相較，略顯不足。 

加強學生研究水準為改善策略之一，目前每年定期與日本姊妹校舉辦

「研究生法學論壇」，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。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選拔制

度，可提升研究動能，值得鼓勵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系 

現有 46 人專任教師，參與院系所各項會議、教學、研究及指導學生，

尤其是配合學校行政工作之教師頗多，負荷沉重，恐加深教師教學與研

究之負擔，建議積極向學校爭取教師員額，斟酌法律學系之教學研究特

色，給予合理之人力資源；另教師平均年齡逾 50歲，已面臨世代交替，

建議積極延聘符合學系發展目標而有潛力之青壯專業人才，以維持研究

之活力。 

 

五、 服務面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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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.法律服務  

貴院法律服務社具有綜合法律實習及社會服務之功能，是長期參與社會

服務之典範，在教師熱心指導與研究生帶領下，舉辦每週法律諮詢以及

曾經舉辦巡迴法律服務，培養學生回饋社會之使命感，充分展現法律人

對社會之關懷，並經由學習而學以致用及出版書籍，榮獲台大傑出社會

服務獎，成果輝煌。 

惟法律服務社之巡迴法律服務近年已停辦，服務層面縮小，美中不足。 

2. 教師社會服務 

教師於教學、進修、研究繁忙中，仍能秉持熱忱盡心參與校內外服務，

投入行政服務、支援院務、校務工作及系外課程，或參與學校業務之服

務、推廣教育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以及國內專業組織、社團及各項社會

服務，貢獻專業，範圍深入而且廣泛，展現其服務精神，成果卓越，普

受肯定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系 

為培養具人文關懷之法律專業人才，宜擴大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公共服務，

增強其社會責任之認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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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行政面向 

(一) 現況優、缺點 

1、 行政人力與運作 

(1) 院系所行政會議與院務會議以及其他各委員會之運作情形良好，學

生亦有參與，惟仍未能因應學生之各項需求及建議，宜建立較完整

的處理機制。 

2、 資源與經費 

(1) 相關空間使用以及設備奧援，皆為國內各法律學院之最。經費的取

得方面，包括校內部門預算、研究計畫、專案補助之經費相當充裕，

尚能讓院系行政主管得以擘畫院務國際交流之長遠發展與學術能

量之所需。 

3、校友聯繫 

校友會於 2015 年成立後，在人力資源甚少情況下，已運用各種方法強

化組織，建立聯繫之橋樑，爭取資源，貢獻良多。鑑於學校亟需校友之

人力、資源之奧援，宜再加強校友之聯繫，或提供校友與院方溝通之管

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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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空間運用 

貴系空間雖仍有不足，但就現有空間之規劃及使用完善，設置有育嬰室

及無障礙空間、心輔諮商室，並美化庭院，已重視友善之校園環境。 

(二) 改善建議 

1、 建議系 

貴系學生對於院系務，時有意見反應，如何因應學生之各項需求及建議，

對於行政之推動益形重要，宜建立制度化之處理機制，即時反應學生需

求及建議。 

另為因應教學及學生需求，建議檢視協助使用及維修機制，定期網路設

備更新與系統轉換以及其他教學研究設備，例如教室桌椅、投影機、電

腦教室、電化教室之使用等等；學生活動空間不足部分，建議積極向學

校爭取釋出空間。 

 

七、 總結 

貴系在學術研究、教學成果、經費奧援等方面皆執國內法律學系之牛耳，

有其指標性之標竿作用；有關教學課程配置、學術研究成果、外部輔助

資源等面向皆有令人稱羨之處。 

綜觀本次自我評鑑規劃項目、內容說明、參數呈現、成效說明及改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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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基本上周延妥適，惟既指出教師及行政人員編制不足，宜爭取人力

增額。  

貴系發展成效十分卓越，允宜盤點強項，善用優勢，規劃更有建設性之

發展，當能建立具有本土特色並跨足國際之頂尖法律學系。 


